
動力設備及原料遷移費



合法營業之工廠

非合法營業之工廠

動力機具 生產原料經營設備 固定附屬設施

1.具營業事實

2.配合工程施工日前拆遷完竣

以70%遷移費予以救濟
(國道７號獎勵金為80%遷移費)

100%予以救濟

動力設備及原料遷移費



動力設備及原料遷移費

項目 規格 單位 單價

拆卸及安裝工資
技術工

天、人
2,200

普通工 1,980

項目 規格 單位 單價

搬運車資
十五噸(含)以上卡車

車
11,000

十五噸(不含)以下卡車 8,800

量測設備、原料之長、寬、高

十五噸(不含)以下卡車 十五噸(含)以上卡車



原料:0.5*0.5*4
機具:0.6*0.7*0.9

聘請技術工
(兩人/半天)

以15噸以下
貨車運送(一車)

2,200 8,800  (元)+金額

EX:下列原料及機具，因涉及儀器搬遷
及安裝聘請技術工，並考量材積以15
噸以下貨車運送，總金額為11,000元

十五噸(不含)以下卡車

十五噸(含)以上卡車
技術工

普通工

動力設備及原料遷移費



營業損失補償



營業損失補償

合法營業用土地
或土地改良物

*上述所列之法條為
《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》訂定之

✓ 公司、商業登記在現址(工程範圍內)
✓ 現址(工程範圍內)有申報營業稅
✓ 依法不需取得營業證照而正式營業

申報401、403報表且申報
已滿三年者

申報401、403未滿三年、
小規模營業人

以三年度損益表計算補償 以營業面積計算補償費

※是否為合法營業，仍須由主管機關認定
※非合法營業用者，營業損失不予補償



營業損失補償
1.申報401、403報表且申報已滿三年者

(開立發票)三年度損益表計算證明文件

1.公司或商業設立(變更)登記、商業抄本等

2.營業稅單(最近一期401、403)繳費證明

3.近三年損益表

4.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

5.營業稅繳納證明

6.營業面積比例證明文件(若有1處以上之營業處所)

依據損益表補償計算方式:
(實際徵收之營業面積與營業總面積之比例)×

近三年之營業淨利+利息收入-利息支出之平均數
*計算結果為負值者，不予補償



營業損失補償

超過部分
每平方公尺
1,100元

超過部分
每平方公尺
660元

*面積未滿1平方公尺,以1平方公尺計算
*上述不包含非營業用部分(員工休閒場所、餐廳、宿舍等)
*非合法營業用者，損失不予補償

(小規模營業)依營業面積計算
1.公司或商業設立(變更)登記、商業抄本等
2.營業稅單(最近一期405)繳費證明
3.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
4.營業稅繳納證明

2.申報401、403未滿三年、小規模營業人

15m2↓ 15m2-150m2 150m2↑

實際拆除營業面積補償方式:

EX:設廠房面積為170m2，計算式為
66,000+(150-15)*1,100+20*660=227,700(元)

66,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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